附件

井冈山大学2021年“共青杯”足球赛
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

井冈山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

二、承办

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

三、时间地点

时间：2021年5月8日——5月21日
地点：校本部北区田径场。
四、报名及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需为井冈山大学在校注册大学生(含体育学院)。

（二）运动员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，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合参加该比赛，请自购参赛期间意外伤害保险，比赛期间出现健康、安全等问题由参赛运动员自行负责。

（三）运动员需按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相关防疫工作。
五、竞赛办法

比赛采用赛会混合制。

六、弃权

（一）因伤病不能比赛，须有医生证明；需恢复比赛时，亦应有医生证明，并需得到赛事裁判长批准。

（二）特殊情况下退出比赛者，经组委会研究决定是否按弃权处理。

七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共设冠军，亚军，季军，最佳射手，公平竞赛奖五个奖项。

八、报名与报到

以学院为单位组队参赛，各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1人，运动员18人。

各学院于4月30日16：30前将报名表交北区田径场办公室，逾期不予编排。（联系电话：18397969817彭老师） 

4月30日下午17：00在北区田径场办公室召开各学院代表队领队会议，商量比赛事宜，并进行比赛抽签，请务必准时参加。

九、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由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指派。

十、对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的处罚条例

必须服服从疫情防控要求、服从赛会的有关规定、服从赛会安排、服从裁判；不打架闹事、不干扰比赛、不无故中断比赛，甚至罢赛；比赛中如有异议，须按有关申诉程序提出申诉。

如有违纪现象发生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，直至取消其个人比赛资格、通报批评，情况严重送至当地公安机关等处罚。对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，将视情节和违反的条目交学校处罚。处罚程序：赛场违纪由临场主裁判记录违纪行为和填写处罚通知单，交裁判长核准签字后，由监督负责实施；赛场外违纪由裁判长或监督直接实施处罚。

11、 本规程解释权、修改权属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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